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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城交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一 

国枫律证字[2026]AN027-6 号 

 

致：深城交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本所与发行人签订的《律师服务协议书》，本所接受发行人的委托，

担任发行人本次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并据此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已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业务管理办法》

《业务执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发行人的实际情况，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已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业务管理办法》

《业务执业规则》及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中国证监会、证券

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

神，对发行人与本次发行有关方面的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查验，并就发行人本次

发行事宜出具了《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城交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称“法律意见书”）、《北京

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城交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称“律师工作报告”）。 

 

鉴于自前述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期间（以下称

“新期间”），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生变化，且发行人聘请的天健会计师对发

行人的财务报表（包括2025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和合并资产负债表以及

2025年度的利润表和合并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和合并现金流量表）进行审计后

出具了《审计报告》（天健审〔2026〕7-531 号）（以下称“2025年度《审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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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本所律师在对发行人与本次发行上市相关情况进行进一步查验的基

础上，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对本所律师已经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

报告的有关内容进行修改、补充或作进一步的说明。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所必备的法定文件

随其他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责任；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仅供发行人本次发行的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 

 

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中的声明事项亦适用于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除此外如无特别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有关用语的含义与法律意

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中相同用语的含义一致。 

 

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业务管理办法》

《业务执业规则》及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中国证监会、证券

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

神，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发行的批准和授权 

  

经查验发行人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

会议通知、议案、会议决议、会议记录、表决票等会议文件资料，本所律师认

为，发行人本次发行的批准和授权继续合法、有效。 

  

二、发行人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 

  

根据深圳市市监局提供查询的发行人之企业登记资料、发行人发布于信息

披露网站有关公示信息、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龙华区税务局出具的证明和信用

中国（广东）平台出具的《无违法违规证明公共信用信息报告》，并经本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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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查询公示系统、信用中国、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中国裁判文书网、12309中

国检察网、中国市场监管行政处罚文书网及相关政府部门网站有关公示信息，

报告期内，发行人在经营活动中不存在重大违法行为，亦不存在有关法律、法

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应终止的情形，本所律师认为，

发行人具备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的主体资格。 

 

三、本次发行的实质条件 

 

经逐条对照《公司法》《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中关于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相关规定，并经查验

发行人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等资料，除尚待取得深交所同意发行人本

次发行的审核意见、中国证监会对发行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同意注册批复

外，发行人已具备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上市公司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的实质性条件。 

 

四、发行人的股本及演变 

 

（一）发行人目前的股本结构 

 

根据结算公司出具的《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前 N 名明细数据

表》（权益登记日：2025 年 12 月 31 日），截至权益登记日，发行人前十名股

东持股情况为：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深智城 158,184,000 30.00 

2 深研投资 105,455,900 20.00 

3 启迪控股 39,546,000 7.50 

4 北京联想 26,875,880 5.10 

5 珠海道远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5,248,518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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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705,437 0.70 

7 吴芳 3,460,401 0.66 

8 华沛投资有限公司 2,356,090 0.45 

9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2,179,910 0.41 

10 
MORGAN STANLEY & CO. 

INTERNATIONAL PLC. 
2,136,290 0.41 

 

（二）持股 5%以上股东所持发行人股份的质押情况 

 

根据结算公司出具的《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前 N 名明细数据

表》及《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权益登记日：2025 年 12 月 31 日）并

经本所律师查询发行人公开披露信息，截至权益登记日，除启迪控股所持发行

人股份存在质押/冻结以外，发行人其他 5%以上的股东所持发行人股份不存在

股份质押/冻结情形，启迪控股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存在质押/冻结的情况具体如

下： 

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质押/冻结数

量（股） 

占持股数量比例

（%） 

启迪控股 39,546,000 7.5 39,546,000 100 

 

五、发行人的主营业务 

 

根据发行人陈述、2025 年度《审计报告》、发行人 2025 年度的主营业务收

入情况如下表所示： 

期间 营业收入（元） 主营业务收入（元） 主营业务收入占比 

2025 年度 1,205,142,310.58 1,193,241,117.89 99.0125%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主营业务突出。 

 

六、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一）关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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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查询企查查等公开信息，公司的关联方变动

情况如下： 

1. 因担任独立董事的时间已满 6 年，发行人独立董事潘同文、彭万红申请

辞去独立董事相关职务；2026 年 4 月 24 日，发行人召开 2026 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会，选举杨健、傅曦林为公司独立董事。 

2. 2026 年 4 月 28 日，发行人副总经理田锋、首席战略官张晗因工作调动申

请辞去上述职务，辞职后，田锋、张晗不再为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 

 

（二）关联交易 

 

根据发行人陈述、2025 年度《审计报告》、发行人定期报告等公告文件、

发行人提供的重大关联交易合同并经查验，发行人及其境内下属公司与关联方

发生的关联交易（合并范围的除外）2025 年度的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1. 关联采购 

单位：元 

关联方名称 采购内容 2025 年度 

深圳市易图资讯股份有限公司 劳务服务 5,498,856.43 

深圳市智慧城市大数据中心有限公司 信息技术服务 262,772.19 

深圳市智慧城市大数据中心有限公司 租赁费 187,547.17 

深圳市智慧城市大数据中心有限公司 租赁费 6,080,516.81 

深圳市智慧城市通信有限公司 劳务服务 946,792.45 

深研人工 信息技术服务 -2,002,303.79 

深圳市智工服务有限公司 福利费 1,036,355.00 

深圳市智慧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劳务服务 96,500.00 

深圳市龙华聚泰设计产业园有限公司 车辆使用费 118,899.08 

深圳市龙华聚泰设计产业园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 1,083,525.10 

 

2. 关联销售 

单位：元 

关联方名称 销售内容 2025 年度 

深智城 大数据及智慧交通 44,349,29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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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名称 销售内容 2025 年度 

深圳市智慧城市大数据中心有

限公司 
大数据及智慧交通 15,039,378.25 

深研人工 大数据及智慧交通 56,603.77 

深圳市智慧城市通信有限公司 大数据及智慧交通 27,186,144.49 

 

3. 关联方往来余额 

 

（1）应收项目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关联方 2025.12.31 

应收账款 深智城 61,767,984.89 

应收账款 深圳市智慧城市通信有限公司 23,494,477.17 

应收账款 深圳市智慧城市大数据中心有限公司 10,403,556.38 

应收账款 深圳市易图资讯股份有限公司 96,800.00 

应收账款 深研人工 1,612,018.55 

其他应收款 深研人工 3,565,209.40 

合同资产 深圳市智慧城市通信有限公司 57,947.93 

 

（2）应付项目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关联方 2025.12.31 

应付账款 深研人工 818,400.00 

应付账款 深圳市智慧城市通信有限公司 143,912.45 

应付账款 深圳市智慧城市大数据中心有限公司 6,080,516.81 

应付账款 深圳市易图资讯股份有限公司 776,209.59 

其他应付款 深圳市智慧城市通信有限公司 587,400.00 

其他应付款 深圳市湾区智联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2,000.00 

其他应付款 深圳市智慧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30,000.00 

 

经查验发行人“三会”会议文件，报告期内发行人与关联方发生的上述关

联交易事项已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上述关联交易根据市场交易规则



 4-1-7 

履行，交易条件不存在对交易之任何一方显失公平的情形，也不存在严重影响

发行人独立性的情形或损害发行人及发行人非关联股东利益的内容。 

 

七、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1. 不动产 

 

根据发行人确认及深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的查档资料，截至 2025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拥有的坐落于深圳市南山区南山街道白石路南沙河西路西深圳

湾科技生态园二区 9 栋 B 座 1001、1002、1003、1004、1005 的五项不动产均不

存在他项权利。 

 

2. 主要生产经营设备 

 

根据发行人 2025年度《审计报告》，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发行人拥有

账面价值为 1,102,693.65 元的运输工具；账面价值为 177,350,450.67 元的专用设

备；账面价值为 13,154,530.29 元的办公设备及其他。 

 

3. 在建工程 

 

根据发行人 2025年度《审计报告》，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发行人在建

工程账面余额为 4,120,141.43 元，主要为场站建设项目。 

 

八、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 

 

（一）重大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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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陈述并经本所律师查阅发行人提供的《企业信用报告》，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无新增的重大业务合同和银行合同。 

 

（二）侵权之债 

 

根据发行人陈述及本所律师对发行人董事长、财务负责人的访谈，并经查

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中国裁判文书网、人民法院公告网、12309中国检察网

等网站之公示信息，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及其境内下属公司不存在

因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产品质量、人身权等原因产生的重大侵权之债。 

 

（三）发行人的其他应收款和其他应付款 

 

1．发行人的大额其他应收款 

根据发行人陈述及发行人提供的 2025 年度《审计报告》，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其他应收款账面价值为 34,483,132.42 元，主要为应收往来款、

押金保证金、应收业绩补偿款等。 

 

2．发行人的大额其他应付款 

根据发行人陈述及发行人提供的 2025 年度《审计报告》，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其他应付款账面价值为 132,897,974.36 元，其中金额较大的其

他应付款为应付暂收款、押金保证金。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上述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主要系正

常经营活动所致，合法、有效。 

 

九、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一）新任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 



 4-1-9 

 

经查验，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因原独立董事彭万红、潘同文辞

职，发行人新选举杨健、傅曦林为公司独立董事，其中杨健为符合中国证监会

规定的会计专业人士。 

根据新任独立董事杨健、傅曦林签署的《关联方核查表》及其所在地公安

机关出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并经本所律师查询中国证监会、深交所、上交所、

北京证券交易所、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中国裁判文书网等有关公示信息，截

至查询日，发行人新任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其任职均经合法程序产生，不存在有

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及有关监管部门所禁止的兼

职情形；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最近十二个月内亦

未受到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新任独立董事具备相应的任职资格。 

 

（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变动情况 

 

根据发行人公开披露的信息并经查验，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除

新选举两名独立董事以外，发行人副总经理田锋、首席战略官张晗因工作调动

申请辞去相关职务。上述变更完成后，发行人董事会成员变更为林涛、黎木平、

张磊、吕国林、涂子沛（独立董事）、杨健（独立董事）、傅曦林（独立董

事），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变更为黎木平、杨宇星、黎曦、邵源、徐惠农、唐

敏、陈振武、鄢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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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上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化事宜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并已经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

合法、有效。 

 

十、发行人的财政补贴 

 

根据 2025 年度《审计报告》及发行人提供的主要财政补贴的依据性文件，

发行人及其境内下属公司 2025 年度获得的政府补助（计入当期损益）为

27,041,531.10 元。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及其境内下属公司收到的上述财政补贴真实。 

 

十一、发行人前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根据天健会计师出具的“天健审[2026]7-715 号”《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鉴证报告》，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万元）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万元） 

实际 

投资金额

（万元） 

深圳总部建设项目 深圳总部建设项目 30,328.88 30,328.88 27,546.20 

城市交通整体解决方

案业务能力提升项目 

城市交通整体解决方

案业务能力提升项目 
23,018.60 23,018.60 22,961.55 

研发创新中心项目 研发创新中心项目 12,719.20 12,719.20 8,311.18 

企业数字智慧化管理

提升项目 

企业数字智慧化管理

提升项目 
4,000.50 4,000.50 3,558.37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18,563.40 18,563.40 18,953.81 

超募资金 超募资金 - 49,240.46 51,847.24 

其中：归还银行贷款 其中：归还银行贷款 - - 14,750.00 

支付股权收购款 支付股权收购款 - - 8,424.48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 - 28,672.76 

根据天健会计师出具的“天健审[2026]7-715 号”《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鉴证报告》及发行人公开披露的信息，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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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

换情况，发行人以募集资金认购尚未到期的现金管理产品余额为 5,500.00 万元，

发行人募集资金可用余额为 10,724.81 万元，尚未使用的资金将根据项目的实施

进度陆续投入。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前次募集资金的使用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

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和披露义务。 

 

十二、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根据发行人公开披露的信息，并经本所律师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中

国裁判文书网、人民法院公告网、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境内下属公司所在地

主管部门官网等网站，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境内下

属公司、现任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尚未了结或可以预见的对本次发行构

成实质性障碍的重大诉讼、仲裁案件及重大行政处罚。 

 

十三、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具备《公司法》《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等有

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关于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实质条

件，发行人本次发行事宜尚须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式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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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城交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一》的签署页） 

 

 

 

 

 

 

 负 责 人                       

  张利国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桑  健 

   

   

                        

  袁月云 

 

 

 

  

  2026 年 5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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